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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4

01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被告甲○○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訊

問後，認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法

第216條、第212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行使

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均嫌疑重大。又被告先前因提供帳戶予詐

欺集團之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12年間審理中通緝

（下稱前案），於通緝到案而判決確定後，又經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再次於執行中通緝，另於本案民國113年7月5日準

備程序中，經合法傳喚送達，亦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事實

足認有逃亡之虞。此外，經核閱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及調閱相關少年法庭調查資料，被告目前尚因招攬少

年提供帳戶案件，而經少年在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指認為

收取帳戶者（臺南地院113年度少調字第821號），又因另案

在車手領款現場擔任監控者而在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中（高雄

地院113年度金訴字578號），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加

重詐欺犯罪之虞，為維護社會治安及確保後續審理之順利，

而有羈押之必要，爰於113年9月17日起執行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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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嗣本案經本院調查審理後，業於113年9月27日辯論終結，並

於113年10月15日宣判，認定被告本案所涉上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等罪均屬成立，判處有期徒刑2年2月，是被告本

案所涉上開犯行自仍屬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有事實足認有

逃亡之虞乙節，已如前述，而除本案及如前所述其另涉之與

詐欺集團相關案件外，其目前復因涉詐欺案件，分別由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46235號）、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少連偵字171號、113年度偵字2

8347號）偵辦中，亦有其最新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佐。顯見與被告相關之詐欺集團案件被害人非少、被告

亦有自取款車手開始逐漸成為現場監控者之集團核心化傾

向；甚至，被告所涉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承辦之前案係於11

2年7月31日宣判，被告因不服判決而對前案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期間，竟又遂行本案發生於112年9月下旬之車手犯行。凡

此，無非均屬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

犯行之事實依據。因而，本院原裁定被告應予羈押之原因及

必要性，迄今均無任何改變，亦不因本案業已宣判、被告是

否自白被訴之犯行、甚或另案檢警實際之偵辦進度而生有任

何影響。

三、聲請意旨固以：被告母親年邁，需於113年10月份進行人工

軟骨手術，父親則甫經診斷疑似罹患大腸癌，胞妹年輕不懂

事幾乎不回家，家中經濟與照顧責任只剩被告一人承擔，案

發當時一時糊塗想賺快錢，羈押後已及時醒悟，往後必將勇

於面對司法，隨傳隨到，為此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給年輕

人一個在有限時間內盡孝的機會等語。然查，被告於本院前

揭113年7月5日準備程序經傳未到後，於113年7月18日因另

案入監，而其於本院113年8月20日提訊時，明知本案其交付

予被害人、前後多達4份之偽造「現儲憑證收據」上均驗得

其指紋，卻就本案被訴犯行仍舊全盤否認，並泛稱：我只有

在高雄做過一次，沒有在新竹、臺北當過車手，我不知道為

什麼我的身分會被拿去使用等語（院卷二第167、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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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於知悉本院即將於其另案出監時接押後，始知坦承犯行，

是應認被告縱於本案審理過程中，仍確實見其僥倖之心態。

此外，經核被告於113年10月7日具保狀所附之母親書信，亦

記載被告父母前為被告籌得數仟元繳納另案罰金後，目前已

再無能力為被告具保，顯見被告雖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

然其自身顯然無法提出足以確保其日後能有效配合司法偵

審、執行之替代羈押金額；此外，本院並因而進一步認為，

若准予被告父母或其他親友代為提出具保金，甚至可能因而

使其等僅為被告一時之人身自由，而遭受相較現在更難以承

受的生活困境，而有所不妥。

四、綜上所述，本院前據以裁定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迄今

應認均仍存在，無從以具保、限制住居等侵害較低之方式替

代羈押，從而，被告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

回。

五、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田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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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401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被告甲○○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均嫌疑重大。又被告先前因提供帳戶予詐欺集團之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12年間審理中通緝（下稱前案），於通緝到案而判決確定後，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再次於執行中通緝，另於本案民國113年7月5日準備程序中，經合法傳喚送達，亦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此外，經核閱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調閱相關少年法庭調查資料，被告目前尚因招攬少年提供帳戶案件，而經少年在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指認為收取帳戶者（臺南地院113年度少調字第821號），又因另案在車手領款現場擔任監控者而在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中（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578號），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犯罪之虞，為維護社會治安及確保後續審理之順利，而有羈押之必要，爰於113年9月17日起執行羈押。
二、嗣本案經本院調查審理後，業於113年9月27日辯論終結，並於113年10月15日宣判，認定被告本案所涉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均屬成立，判處有期徒刑2年2月，是被告本案所涉上開犯行自仍屬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乙節，已如前述，而除本案及如前所述其另涉之與詐欺集團相關案件外，其目前復因涉詐欺案件，分別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46235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少連偵字171號、113年度偵字28347號）偵辦中，亦有其最新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顯見與被告相關之詐欺集團案件被害人非少、被告亦有自取款車手開始逐漸成為現場監控者之集團核心化傾向；甚至，被告所涉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承辦之前案係於112年7月31日宣判，被告因不服判決而對前案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期間，竟又遂行本案發生於112年9月下旬之車手犯行。凡此，無非均屬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行之事實依據。因而，本院原裁定被告應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迄今均無任何改變，亦不因本案業已宣判、被告是否自白被訴之犯行、甚或另案檢警實際之偵辦進度而生有任何影響。
三、聲請意旨固以：被告母親年邁，需於113年10月份進行人工軟骨手術，父親則甫經診斷疑似罹患大腸癌，胞妹年輕不懂事幾乎不回家，家中經濟與照顧責任只剩被告一人承擔，案發當時一時糊塗想賺快錢，羈押後已及時醒悟，往後必將勇於面對司法，隨傳隨到，為此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給年輕人一個在有限時間內盡孝的機會等語。然查，被告於本院前揭113年7月5日準備程序經傳未到後，於113年7月18日因另案入監，而其於本院113年8月20日提訊時，明知本案其交付予被害人、前後多達4份之偽造「現儲憑證收據」上均驗得其指紋，卻就本案被訴犯行仍舊全盤否認，並泛稱：我只有在高雄做過一次，沒有在新竹、臺北當過車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身分會被拿去使用等語（院卷二第167、170頁），嗣於知悉本院即將於其另案出監時接押後，始知坦承犯行，是應認被告縱於本案審理過程中，仍確實見其僥倖之心態。此外，經核被告於113年10月7日具保狀所附之母親書信，亦記載被告父母前為被告籌得數仟元繳納另案罰金後，目前已再無能力為被告具保，顯見被告雖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然其自身顯然無法提出足以確保其日後能有效配合司法偵審、執行之替代羈押金額；此外，本院並因而進一步認為，若准予被告父母或其他親友代為提出具保金，甚至可能因而使其等僅為被告一時之人身自由，而遭受相較現在更難以承受的生活困境，而有所不妥。
四、綜上所述，本院前據以裁定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迄今應認均仍存在，無從以具保、限制住居等侵害較低之方式替代羈押，從而，被告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田宜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27號
113年度聲字第1051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李家慶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4
01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被告甲○○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訊問
    後，認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刑
    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法第
    216條、第212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行使偽
    造私文書等罪嫌均嫌疑重大。又被告先前因提供帳戶予詐欺
    集團之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12年間審理中通緝（
    下稱前案），於通緝到案而判決確定後，又經臺灣橋頭地方
    檢察署再次於執行中通緝，另於本案民國113年7月5日準備
    程序中，經合法傳喚送達，亦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事實足
    認有逃亡之虞。此外，經核閱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及調閱相關少年法庭調查資料，被告目前尚因招攬少年
    提供帳戶案件，而經少年在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指認為收
    取帳戶者（臺南地院113年度少調字第821號），又因另案在
    車手領款現場擔任監控者而在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中（高雄地
    院113年度金訴字578號），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加重
    詐欺犯罪之虞，為維護社會治安及確保後續審理之順利，而
    有羈押之必要，爰於113年9月17日起執行羈押。
二、嗣本案經本院調查審理後，業於113年9月27日辯論終結，並
    於113年10月15日宣判，認定被告本案所涉上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等罪均屬成立，判處有期徒刑2年2月，是被告本
    案所涉上開犯行自仍屬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有事實足認有
    逃亡之虞乙節，已如前述，而除本案及如前所述其另涉之與
    詐欺集團相關案件外，其目前復因涉詐欺案件，分別由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46235號）、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少連偵字171號、113年度偵字2
    8347號）偵辦中，亦有其最新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佐。顯見與被告相關之詐欺集團案件被害人非少、被告
    亦有自取款車手開始逐漸成為現場監控者之集團核心化傾向
    ；甚至，被告所涉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承辦之前案係於112
    年7月31日宣判，被告因不服判決而對前案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期間，竟又遂行本案發生於112年9月下旬之車手犯行。凡
    此，無非均屬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
    犯行之事實依據。因而，本院原裁定被告應予羈押之原因及
    必要性，迄今均無任何改變，亦不因本案業已宣判、被告是
    否自白被訴之犯行、甚或另案檢警實際之偵辦進度而生有任
    何影響。
三、聲請意旨固以：被告母親年邁，需於113年10月份進行人工
    軟骨手術，父親則甫經診斷疑似罹患大腸癌，胞妹年輕不懂
    事幾乎不回家，家中經濟與照顧責任只剩被告一人承擔，案
    發當時一時糊塗想賺快錢，羈押後已及時醒悟，往後必將勇
    於面對司法，隨傳隨到，為此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給年輕
    人一個在有限時間內盡孝的機會等語。然查，被告於本院前
    揭113年7月5日準備程序經傳未到後，於113年7月18日因另
    案入監，而其於本院113年8月20日提訊時，明知本案其交付
    予被害人、前後多達4份之偽造「現儲憑證收據」上均驗得
    其指紋，卻就本案被訴犯行仍舊全盤否認，並泛稱：我只有
    在高雄做過一次，沒有在新竹、臺北當過車手，我不知道為
    什麼我的身分會被拿去使用等語（院卷二第167、170頁），
    嗣於知悉本院即將於其另案出監時接押後，始知坦承犯行，
    是應認被告縱於本案審理過程中，仍確實見其僥倖之心態。
    此外，經核被告於113年10月7日具保狀所附之母親書信，亦
    記載被告父母前為被告籌得數仟元繳納另案罰金後，目前已
    再無能力為被告具保，顯見被告雖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
    然其自身顯然無法提出足以確保其日後能有效配合司法偵審
    、執行之替代羈押金額；此外，本院並因而進一步認為，若
    准予被告父母或其他親友代為提出具保金，甚至可能因而使
    其等僅為被告一時之人身自由，而遭受相較現在更難以承受
    的生活困境，而有所不妥。
四、綜上所述，本院前據以裁定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迄今
    應認均仍存在，無從以具保、限制住居等侵害較低之方式替
    代羈押，從而，被告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
五、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田宜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27號
113年度聲字第1051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李家慶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113年度金訴字第401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被告甲○○前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同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均嫌疑重大。又被告先前因提供帳戶予詐欺集團之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於112年間審理中通緝（下稱前案），於通緝到案而判決確定後，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再次於執行中通緝，另於本案民國113年7月5日準備程序中，經合法傳喚送達，亦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此外，經核閱被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調閱相關少年法庭調查資料，被告目前尚因招攬少年提供帳戶案件，而經少年在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指認為收取帳戶者（臺南地院113年度少調字第821號），又因另案在車手領款現場擔任監控者而在高雄地方法院審理中（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578號），有事實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犯罪之虞，為維護社會治安及確保後續審理之順利，而有羈押之必要，爰於113年9月17日起執行羈押。
二、嗣本案經本院調查審理後，業於113年9月27日辯論終結，並於113年10月15日宣判，認定被告本案所涉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均屬成立，判處有期徒刑2年2月，是被告本案所涉上開犯行自仍屬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乙節，已如前述，而除本案及如前所述其另涉之與詐欺集團相關案件外，其目前復因涉詐欺案件，分別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46235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少連偵字171號、113年度偵字28347號）偵辦中，亦有其最新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顯見與被告相關之詐欺集團案件被害人非少、被告亦有自取款車手開始逐漸成為現場監控者之集團核心化傾向；甚至，被告所涉由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承辦之前案係於112年7月31日宣判，被告因不服判決而對前案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期間，竟又遂行本案發生於112年9月下旬之車手犯行。凡此，無非均屬足認被告有反覆實施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行之事實依據。因而，本院原裁定被告應予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迄今均無任何改變，亦不因本案業已宣判、被告是否自白被訴之犯行、甚或另案檢警實際之偵辦進度而生有任何影響。
三、聲請意旨固以：被告母親年邁，需於113年10月份進行人工軟骨手術，父親則甫經診斷疑似罹患大腸癌，胞妹年輕不懂事幾乎不回家，家中經濟與照顧責任只剩被告一人承擔，案發當時一時糊塗想賺快錢，羈押後已及時醒悟，往後必將勇於面對司法，隨傳隨到，為此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給年輕人一個在有限時間內盡孝的機會等語。然查，被告於本院前揭113年7月5日準備程序經傳未到後，於113年7月18日因另案入監，而其於本院113年8月20日提訊時，明知本案其交付予被害人、前後多達4份之偽造「現儲憑證收據」上均驗得其指紋，卻就本案被訴犯行仍舊全盤否認，並泛稱：我只有在高雄做過一次，沒有在新竹、臺北當過車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身分會被拿去使用等語（院卷二第167、170頁），嗣於知悉本院即將於其另案出監時接押後，始知坦承犯行，是應認被告縱於本案審理過程中，仍確實見其僥倖之心態。此外，經核被告於113年10月7日具保狀所附之母親書信，亦記載被告父母前為被告籌得數仟元繳納另案罰金後，目前已再無能力為被告具保，顯見被告雖聲請准予具保停止羈押，然其自身顯然無法提出足以確保其日後能有效配合司法偵審、執行之替代羈押金額；此外，本院並因而進一步認為，若准予被告父母或其他親友代為提出具保金，甚至可能因而使其等僅為被告一時之人身自由，而遭受相較現在更難以承受的生活困境，而有所不妥。
四、綜上所述，本院前據以裁定羈押被告之原因及必要性，迄今應認均仍存在，無從以具保、限制住居等侵害較低之方式替代羈押，從而，被告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尚難准許，應予駁回。
五、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沛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田宜芳


